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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路路交交通通事事故故有有了了专专项项社社会会救救助助基基金金
目前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本报 7月 1 0日讯 (记者 刘
潇 )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良性运行，维护
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日
前，德州市公安局起草了《德州
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管理办法》，现向社会广泛征求
意见，欢迎社会公众、企事业单
位、机关团体等提出修改意见和
建议。意见征集截止日期2 0 1 8
年7月15日。

据了解，本办法中所称救
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
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
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
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
基金。而且救助基金实行省市
两级筹集管理，统一政策，专户
管理，单独核算，市财政部门负
责救助基金的分配，对救助基
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进行指
导和监督。

具体而言，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机构负责通知受害人及其家
属、医疗机构、殡葬服务机构向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出救助申
请，并负责追偿垫付费用。农机
管理部门负责协助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向涉及农业机械的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垫付费用。
市级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督导市
属、市管医疗机构和各县 (市、
区)卫生计生委做好前款规定。
殡葬服务机构依据国务院《殡葬
管理条例》、山东省、德州市殡
葬管理有关规定及物价部门核
定的收费标准，向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提出丧葬费用救助申请，市

民政部门负责监督殡葬服务机
构负责审核。市保险行业协会负
责协调，仲裁、调节机构负责在
仲裁、调解时协助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追偿垫付费用。

同时，各县(市、区)设立救
助基金服务站，负责救助基金的
初审工作。市救助基金主管部门
职责，包括对德州市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筹集、
垫付、追偿和管理救助基金情况
实施监督检查，并定期予以公
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救助基
金管理机构救助基金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并予以公
告；协调解决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与医疗机构因基金垫付抢救费
用引发的争议问题；定期召集有
关单位召开例会，研究分析工作
情况，协调解决救助基金管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此外，救助基金按照《山东
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确定的来源渠
道进行筹集，按照机动车交强
险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
金；政府按照保险公司经营交
强险缴纳营增值税数额确定给
予的财政补助；对未按照规定
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的罚款；救助基金孳息；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机动
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
资金；社会捐款；其他资金。同
时，年终结余全额结转下一年度
使用，不得挪作他用，本办法自
2 0 1 8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2021年6月30日。

一人涉嫌职务犯罪被依法追究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路龙帅
通讯员 高忠祥) 7月10日，记者从德
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德州有1人涉嫌
职务犯罪被依法追究。

近日，禹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
禹城市地税局原纳税服务中心会计张
桂君以涉嫌贪污罪向禹城市人民法院
依法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张桂君依法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张桂君，听取了其
委托的辩护人意见。

禹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张桂君利用担任禹城市地税局
纳税服务中心会计职务的便利，非法
占有税款，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宋蕊) 近日，山东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表彰了一批文明旅游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德州市3家旅游企业荣获

“全省文明旅游先进单位”称号，9人荣
获“全省文明旅游先进个人”称号。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经各市初选推荐，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审定，最终确定了50家“全省文
明旅游先进单位”，50名“文明使者”、
50名“美德游客”、50名“最美领队”和50
名“最美导游”。

山东佳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齐河泉城海洋极地世界、德州动植物
园3家单位获评“全省文明旅游先进

单位”。
崔元林、王忠胜获评“文明使者”，

张春菊、郑延辉、娄占海获评“美德游
客”，耿永珍获评“最美领队”，吴园园、
张真、王美美获评“最美导游”。

下一步德州市旅游局将继续开展
旅游行业文明创建活动，对行业文明
旅游工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涌现
的先进典型进行选树、表彰。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比学赶帮
超，在全行业大力倡导说文明话、办文
明事、做文明人，积极引导市民和游客
文明出行，以自觉行动践行文明旅游，
以旅游文明促进城市文明，推动城市
文明再上新台阶。

多家单位和个人获全省文明旅游先进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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